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废止《磴口县招商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优惠政策实施细则》的说明
　
　　按照巴彦淖尔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对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进行梳理修订的通知》（巴招商办发〔2024〕7号）文件要求，根据国务院发布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28号）、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》（发改体改〔2024〕864号）等政策文件，投资促进中心会同县司法局，对《磴口县招商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优惠政策实施细则》逐条内容进行自查梳理。
　　就初步自审情况来看，《细则》中第一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关于市场主体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扩链技改、重组并购、团队奖励等多项奖励措施与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和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、发改委等七部委印发的《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》相关文件新规要求不符。我单位建议将《磴口县招商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优惠政策实施细则》文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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